


陸、聽證過程：
一、 發言次序：1

（一）發言人：吳○良（委託人：陳○韻、陳○芬）
1 、﹒案件當事人、口其他利害關條、人
2、書面意見（﹒已檢附、口未檢附）
3、陳述或發問要當：

(1）詳書面意見1-1。

發言人簽章：婆○已

（二）受詢人：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李家麟
卜口實施者負責人（﹒受任人，﹒已檢附委託書）、 口機關單位
2 、答復要當：

(1）已取消景觀水瀑設計，亦未設置圍牆，若73號 、75號1樓有後
門之通行需求，可配合取消綠化草坪設置，南北二側方向留設

1. 2米以上淨寬之通路，可維持後門之通行需求。
(2）本案已依建築技規則及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三

種商業區，檢討高度比、深度比，日照陰影檢討及依規定留設
騎樓或無遮詹人行道及後院。目前設計皆符合相關規定。

(3）汽車出入口的設置，依更新案通案以設置在次要道路土為 原
則。基地東側羅斯福路（36公尺寬）及基地南側萬盛街（40公尺
寬）皆為主要幹道，故本案車道出入設置於基地西側之汀州路四
段（8公尺寬）次要道路上，與原都更核定版位置相同，車道出入
口設計有警示設施，並有人員協助車道出入口交通管控。

(4）本案已檢討相關通風、採光之影響情形，作妥通的配置，且於
施工時會依規定做好鄰房之安全維護設施。 " 、 、

制人簽章：存在科

（三）受詢人：安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郭建興
卜口實施者負責人（﹒受任人，﹒已檢附委託書）口機關單位
2、答復要言：

(1）本素為變史事業計畫報核日為100年7月18 日，故以當日膳本
登載計算同意比例，合乎相關法律規定，在都更程序中，於相
關會議均有通知其繼承人參與。 A � 

受詢人簽章：��



陳述意見（二）書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（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l號）

事φ

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（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

3 段 168 號 17 樓）

發文日期： 108年10月8日

茲就大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畫益主）於108年 9月擬具

「變更臺北市文山區萬隆段一小段53-20地號等60筆（原62筆）

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」審議會版，所涉之違法瑕疵問題，並就

貴府於108年10月 9 日舉辦墨登盒，陳述意見如下。

一、本件都市更新之建築設計，影響鄰地及鄰房之旦豆豆、童車豆豆

笠、居住安全、逃生避難：

(一)按陳述意見人（下稱陳述人）不僅是本件更新單元範圍內

之生生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， 亦條、輕些與型產（台北市

汀州路四段○號、○號l樓）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。

參照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09號解釋意話， 主管機關核定都 

更事業計畫之行政處分，涉及建築物配置等規制措施，使

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， 乃至更新單元以外之人權利受到

不同程度影響，陳述人自得本於利害關條、人之身分，依法

陳述意見，以維己身權益。

(二)查本件都市更新之建築設計，整整陳述人依高院104年上

易字第1087號和解筆錄所取得5x18公尺土地（下稱象爭

90平方公尺土地）之旦旦旦、居住安全，及所有台北市汀州 

路四段○號、○號l樓建物之進出通行、居住安全、逃 

主莖塾，前108年 4月3日陳述意見書已有詳述。 



(三)有關旦旦問題，雖實施者於審議會版回應人民陳情意見綜

理表，指稱「本案為商業區，無需檢討北向日照」（見審

議會版綜15頁），然經陳述人請教建築師，獲知訊息乃本

區靜、直三笠，建築規劃設計仍應按全主豆之規定，並非如

實施者所稱無需檢討日照。而且，陳述人不僅在采爭90平

方公尺土地上之合法建物居住中，將來即使改建，也可能

作為住宅使用 ，日照對於陳述人，極為重要。實施者應確

實檢討日照，陳述人在此併陳請主管機關審議及整星。

(四)有關實施者規劃之建築設計，A、B棟建物包夾緊逼急爭土

地，地下層連續壁之工程設計，幾乎貼近地界線，里整盒 

爭土地上之現有合法建物太近，若貿然施工，恐致陳述人

房屋嚴重受損，甚至明塌 。此攸關陳述人之居住安全及金 

主主皂，不容輕忽，然實施者僅回應施工時會依規定做好

鄰房之安全維護設施（見審議會版綜15頁），無法解消安 

全疑慮。此部分亦請主管機關審議檢討實施者規劃之建築 

設計與施工方式，能否確保陳述人房屋的安全性無虞？

(五)另查實施者在更新基地南側規劃景觀水瀑，妨礙陳述人所

有台北市汀州路四段○號、○號1樓房屋後門的進出通

行與逃生安全。雖實施者回應， 景觀水瀑你為美化原圍牆

之設計，若○號與○號 l 樓有後門通行需求，可留設閉口

供其出入，南北二側方向留設1. 2米以上淨寬之通路， 

可維持後門之通行需求（見審議會版綜14頁）。惟查：○ 

號與○號 l 樓旁之且蠱，靜、該棟 8 層樓建物（師大麗園大

廈）全體土地與區分建物所有權人共有，實施者依據何人 

同意而可在圍牆上施作景觀水瀑？而且圍牆中間，現有○

號與○號1樓的後門， 究竟實施者對該二道後門與畫畫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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丞盞間關聯性之設計為何？如何維持後門通行進出？如何

確保鄰房居住安全與逃生避難？未見 實施者釐清說明。

（六）尤其，陳述人所有台北市汀州路四段○號1樓房屋，現有

經政府合法立案之壹起塾，孩童出入安全應受重視。 然實施者規

劃的景觀水瀑，貼緊安親班後門，且景觀水瀑旁有堆疊石頭

之設計，登堡居民與孩童準盎及通行安全，些主主 確保居民與孩

童進出通行安全及逃生避難？陳請 責府

（會）重視此問題，令實施者調整設計。

二 、 本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所列，土地與合法建物所有權人之人數

及同意比例之堂皇方式，於法不合：

（一）按108年1月30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（下稱都史條例）

第22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，實施者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

畫報核時，應取得法定比例之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同

意，且同意比例之審核，且事業計畫公開展覽期滿時為

主。 又 「 人之權利能力，始於出生，終於死亡。」 「 繼承，

因被繼承人 死亡而開始 。」 「 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，除本

法另有規定外，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 、 義務。」

民法第6條 、 第l 147條及第1148條第1 :r頁前段定有明文。

（二）查實施者前雖曾於100 年 7 月18日申請變更事業計畫報

核，並於101 年 10月29日至11月27日公開展覽， 然桐

因變更更新單元範園 ，並重新大幅調整建築設計等，故於

108年1 月 28日重提變史事業計畫報核（見審議會版第I

頁），且你全案完整變更（非僅部分變更），並於108年3

月6日至 4月8日重行公開展覽。是同意比例之審核，應

些重行公開展覽期滿之日即108年 4月 8日為準，始符都

更條例之規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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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然實施者明知陳述人之被繼承人陳○文，已於106年3月 

8日辭世，雙丞金有陳○慧、陳○芬、陳○蘭、陳○敏、陳 

○玲、陳○綺 、陳淑音員等共 7-_b_（下稱陳○慧等7人） 

在計算土地與合法建物所有權人之企墓及同意比例時，卻

仍舊以陳○文1人計算（見審議會版第5-30頁表

5-4-1) ，有這都史條例及民法規定。

(四)雖實施者於回應綜理表指稱，事業計畫同意比例之計算方

式，以報核時之土地登記簿及建物登記簿為準，其108年1 

月2日重新調閱土地及建物跨本，陳述人繼承之土地及建

物所有權人仍為陳○文，尚未辦理繼承登記，故僅計算陳 

○文1人（見審議會版綜16頁） 。 惟查：陳○文既辭世， 

已喪失權利能力，其生前權利均已由陳○慧等7人共同繼 

丞’有無辦理繼承登記，費些陳○慧等7人已依法取得土

地及建物所有權，不生影響。何況實施者開會通知，均靜、 

寄送予陳○慧等7人，高院和解筆錄亦像以該7人為對象

簽立，尤見實施者明知土情，卻以未辦理繼承登記為由，

在計算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人數峙，僅列陳○文

1人，於法不合。

（五）茲因更新單元土地與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人數及同意比

例之計算方式，坐且實施者申請望主事業計畫之報核程序

是否合法，且祥、不得精正之事項。本件畫益主申請變更事

業計畫 報核，所計算之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且盡生

鈕，並不符合都史條例規定。敬請 責府（會）審議究明。

三 、此外，陳述人前次108年4月3日陳述意見書所提事項，實施

者於回應綜理表，僅 以符合規定模糊帶過，無法令人理解與接

受。茲再重申相關意見如下，敬請 責府 （會） 審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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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件都市更新之建築設計，過度緊逼鄰房與整墊，造成環

境景觀的墨主盛，且空調口朝向鄰地（象爭90平方公尺土

地）蠱盞， 沒讓鄰地與鄰房保留良好過足的笙主、追星色。

而且實施者既申請6F5-1 容積獎勵，當應顧及鄰近建物與

整體區域環境、畫塑皇之相互調和 。陳請主管機關審議，並

令實施者檢討修正建築設計。

（二）有關更新後 A、B 棟建物之建築設計，理應往兩側退縮，盟

主與鄰地及鄰房之適當問距，並墊笙更新後建物之主進車

入口與車行路線， 以兔影響鄰地與鄰房居民之居住品質、

逃生、救災及通行安全。

（三）更新單元範圍內 ，現有台北市汀HI路 4 段23巷之既成巷

道， 不應廢巷， 以免影響鄰近1百多戶居民通行使用 、逃

生避難、救災及安全，致生公共安全問題。

（四）陳請主管機關令實施者承諾並登堡施工查全， 不得妨礙鄰

地與鄰房之居住使用 ，並應避免影響週遭居民進出通行、

逃生、救災及安全，且其都更不得妨礙系爭 90 平方公尺

土地日後之獨立建築。若有疑慮，應立即停工， 必要時應

修正、補強。

綜上，敬請

陳述意見人

共同送達地址：臺北市文山區汀州路4段73號l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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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發言次序：2

（一）發言人：陳○蘭

1 、﹒案件當事人、口其他利害關條人
2、書面意見（口已檢附、﹒未檢附）
3、陳述或發問要當：

(1 ）本人的身分是鄰地地主，也是本案範圍內地主，就我個人及社
區居民的立場，堅決反對廢巷，多年來社區居民一直在反對廢
巷，但不被市府及實施者正視，此巷道為南北直通貫穿社區每
戶人家，是居氏的休閒空間也是重要的消防通道，新的建素欲
廢止原巷道增加東西向之巷弄，卻對居民無實質意義，反危害
社區居民之身家財產安全及居住品質。

(2）本人未收到幹事會議的開會通知。

發言人簽章：纜○氣

（二）受詢人：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李家麟
卜口實施者負責人（﹒受任人，﹒已檢附委託書）、 口機關單位
2、答復要告：

(1 ）廢巷處理方式與本案原核定內容相同，另增加南側之1.2米通
行道路，可以維持73號、75號l樓後門之通行需求，另外東西
側也有出入口可以進出。

受詢人簽章： －�L�di丸
（三）受詢人：臺北市都市更新處

卜口實施者負責人（口受任人，口已檢附委託書）、﹒機關單位
2、答復要話：

(1）更新程序中，公開展覽階段之公辦公聽會及聽證會通知所有權
人到場，幹事會則是針對市府各局處之幹事就各自所權管之法
令，提出專業的意見，故是不會通知所有權人的，接下來本案
會進入審議會，若有地主來函或來電要求參與，更新處也會通
知地主列席。



三 、 發言次序：J一

（一）發言人：陳○玲
1、﹒案件當事人、口其他利害關係人
2 、 書面意見（口已檢附、﹒未檢附）
3 、陳述或發問要當：

(1 ）本案的車道出入口一 直是個有爭議的問題，我嚴正反對目前的
設計，因其設置在進入巷道的凹槽是個視線死角，且為草綠
道，車流量非常高，是個非常危險的出入通道，希望實施者能
在照顧所有人的立場下，審慎評估是否能移設本案出入口，也
希望臺北市政府能正視這個問題，是否能請實施者提出交通流
量影響評估報告，確保本素之車道出入口靜、安全及保障所有使
用者之安全。

發言人紳：誰○咿

（二）受詢人：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李家麟
卜口實施者負責人（﹒受任人，﹒已檢附委託書）、口機關單位
2、答復要告：

(1 ）車道出入口設置位置與原核定版本相同。

(2）車道出入口之設置以次要道路為原則。
(3）出入口設置有緩衝空間、警示燈及反光鏡，維護安全。
(4）車道出入口之設計符合建築技術規則，沒有阻隔視線之植栽或

構造物。
(5）本案已提供交通影響評估報告。 �戶 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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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辦理 大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兵之

「變吏臺北市文山區萬隆段一小段 53-20 地號等 60 筆(1學、 62 筆）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」

姓名

聽詮 簽到簿

一 、 聽證期日： 108 年 10 月 9 日（星期三） 16 時 00 分

二 、 聽證場所：萬福區民活動中心（臺北市文山區萬隆街 47-12 號地下室）

三 、 聽證主持人：簡委員裕榮 記錄：吳秀娟

四 、 受通知人簽到：

簽名處 身分詮字就 地址

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

臺北市政府財

語拼�政局

大方建設股份

有限公司

尤○傑

第 2 頁，共 11 頁

電話 備註

臼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四；！／；

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
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


姓名

吳○諺

吳○

吳○甄

周○威

周○教

周○槃

周○祥

林○華

林○慧

簽名處

江、交○l象

午4l○!J�【

身分詮字就 地址

第3頁，共11頁

電話 備註

口已核驗證件
口男 口女

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口已核驗證件
口男 口女
口已核驗證件
口男 口女
口已核驗證件
口男 口女

口已核驗證件
口男 口女

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囝已核驗證件
口男

＼
曰女

甲已核驗證件

口男 日女



姓名 簽名處 身分詮字就 地址 電話 備註

林○瑩 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
邱○桂 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
邱○堅 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
邱○達 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
徐○姬 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
馬○雯 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
、d♂○高○田

干︱叫你○
口已核驗證件

日男 口女

郭○枝 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
陳○文 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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娃名 簽名處 身分詮字號 地址 電話 備註

陳○生

○鬼
曰已核驗證件
口男口女

陳○地 口已核驗證件
口男口女

陳○源 圍已核驗證件
〈可○� 1'.丸○ 過男口女

？主○哀J
＼ 

陳○亮 日已核驗證件
口男口女

陳○雄

○
b已核驗證件
b男口女

陳○羚 口已核驗證件
口男口女

陳○翰 口已核驗證件
口男口女

陳○ ＼�○� 自
已核驗證件
男口女

陳：○慕 口已核驗證件
口男口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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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 簽名處 身分詮字就 地址 電話 備註

葉○主監 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
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
祭本巳公業陳○

桂（陳○玉）

楊○菁 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
他項權利人

臺灣土地銀行 口已核驗證件
股份有限公司

口男 口女

違建戶

林○ 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
陳○○華 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
陳○息 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
何○珠 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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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 簽名處 身分詮字就 地址 電話 備註

吳○玫 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
周○○鶯 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山女

陳○文 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
吳○甚 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
吳○龍 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
陳○羚 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
林○○雲 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
林○源 如○祥 口已核驗證件

日男 口女

邱○○品 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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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 叫 身分的 地址 電話︱伽
口已核驗證件謝○芳
口男 口女

︱
口已核驗證件

吳○宗
口男 口女
口已核驗證件

d巴，核驗證件
○○ ︱二穿○○技 ︱ 口男血

口已核驗證件
高○賢 ︱

口男 口女
crzl'已核驗證件

公館福德宮 1 v ○11) T--\ ((1) γ 污 w 口女
口已核驗證件

陳○臻 ︱﹝J午○跡IA糾糾紛 4℃存在＼ �主：（立和 Y 收〉少知 口男出女
口已核驗證件. 

I 
口男 口女

呂○枝

其他已知之利害關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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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-uro00328
橢圓形

a-uro00328
橢圓形

a-uro00328
橢圓形

a-uro00328
橢圓形

a-uro00328
橢圓形

a-uro00328
橢圓形



姓名

陳○慧

陳○芬

陳○蘭

陳○敏

陳○玲

陳○韻

陳○綺

實施者

大方建設股份
有限公司

簽名處

I 

是至2材
t
更
J ○1

2咀
t
z戶J\ 

（之至○急k
己愛○
美○:r 特此

導叫D te ____./ 
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

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備註

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
因已核驗證件

囚男 口女

：��件
0"e,核驗證件

口男 囚在
日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
口已核驗證件

U男 口女

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
[6e,核驗證件
／ 因男 口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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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辦理 大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

「變更臺北市文山區萬隆段一小段 53-20 地說等 60 筆（原、 62 筆）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」

姓名

聽詮 簽到簿

一 、 聽證期日：108 年 10 月 9 日（星期三） 16 日寺 00 分

二 、 聽證場所：萬福區民活動中心（臺北市文山區萬隆街 47-12 號地下室）

三 、 聽證主持人：簡委員裕榮 記錄：吳秀娟

四 、 其他到場人簽到：

服務單位 身分詮字號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

有1切毛交乞遺忘£心思「○○○○寸土予？可司（閱？§均勻郎＇1) ..J :s6 I
＇尚品 正）

第ll頁，共11頁

備註
巴于已核驗證件

�男 口女

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
口已核驗證件

口男 口女




